获取比选文件登记表

（请认真填写以下所有资料，并保证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获取比选文件日期
	 年  月  日

	获取比选文件
单位全称

（注册名称）
	
	包组号

如未分包组
无需填写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姓名
	

	注册地址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手机）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固话）
	

	获取比选文件
登记资料
	□ 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副本复印件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或三证合一执照。

□ 其他资格证明复印件：

                                                             

	备注
	请准确填写有效的邮箱地址，比选代理机构通过上述“电子邮箱”发送至获取比选文件单位的该项目相关文件，并视为有效送达。


参选人声明
广州市交通站场建设管理中心有限公司：

广州公交集团创新服务有限公司：
建设行业主管部门：
本公司就参加中山八路交通换乘枢纽综合开发项目智能化系统及节能检测服务〔项目编号：CFB2024001〕比选工作，作出郑重声明：

一、本公司保证参选文件及其后提供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的。

二、本公司保证在本项目参选中不与其他单位串通参选，不出让参选资格，不向比选代理机构、比选人或评审小组成员行贿。

三、本公司承诺遵循公平公正、公开、诚实信用原则，如实参与比选，真实反映企业实力，公平竞争，不弄虚作假，不以低于企业成本价竞争而降低服务质量，不订立违背企业成本取费标准及相关规定的“阴阳合同”进行恶性竞争，扰乱市场秩序，不出借资质、转包或违法分包业务。

四、本公司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的状态；没有处于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取消投标资格的处罚期内；没有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的状态；本公司没有在投标截止时间前三年内被人民法院判决犯有行贿罪的记录。参选截止日期前三年内，本公司没有弄虚作假骗取中标、围标串标行为（以行政主管部门或法院或检察院书面认定为准），本公司没有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在参选截止日期前三年内没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已书面认定的重大工程质量问题。本公司未在以往工程中因不诚信行为或不充分履约行为被本项目比选人书面拒绝投标；本公司未被纳入联合惩戒范围。

五、本公司近二年（从2022年1月1日起至参选截止时间止）未因以往检测工作中存在伪造检测数据、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的行为被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行政处罚或通报的。
六、本公司及其有隶属关系的机构没有参加本项目的设计、前期工作、比选文件编写、监理工作；本公司与承担本比选项目涉及的施工和监理业务的单位没有隶属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本公司与本次比选的比选代理机构没有隶属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本公司与本工程的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没有隶属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
七、本公司已经对参选时拟派本项目的管理团队和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了自查，保证拟派的所有人员都是本单位正式人员，都在本单位缴纳社保，不存在持证人注册单位与实际工作单位不符、买卖租借（专业）资格（注册）证书等“挂证”违法违规行为。

八、本公司承诺，切实落实国家、省、市及比选人有关建设管理的规定。

九、与本公司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与本公司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其他单位包括：         。（注：本条由参选人如实填写，如有，应列出全部满足比选公告资质要求的相关单位的名称；如无，则填写“无”。）

十、如果本公司使用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取得的资质参与本项目参选，该资质经资质审批部门核查被依法注销的，本公司承诺自动放弃参选及成交资格。如经查实该资质为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将依法接受监督部门的行政处罚。

十一、本公司违反上述保证，或本声明陈述与事实不符，一经查实将按相关规定进行信用记录。本公司对失信行为产生的一切后果已知悉。其中，本声明陈述与事实不符，属于弄虚作假骗取成交，将依法接受监管部门的处罚。
特此声明。

                                声明企业：（企业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项目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